
    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

甲方（定向就业单位）：
    乙方：吉首大学
    丙方（考生本人）： 
根据按需招生的原则，经吉首大学（乙方）、考生毕业后的工作单位（甲方）、考生（丙方），三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按录取标准，并取得甲方、丙方同意，录取丙方为        专业    202  级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。丙方毕业后分配到甲方工作。

甲方负责管理丙方学习期间的工资、户籍、人事关系、党团关系和档案。学习期间，丙方的党、团组织关系原则上不转入乙方，若有特殊情况，可协商解决。

甲方须同意丙方在乙方课程学习期间在校学习。
丙方在学期间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遵守乙方的规章制度，努力学习，按培养方案的要求完成课程学习和论文的撰写工作。乙方根据培养方案的要求负责丙方的政治思想教育、业务培养和生活管理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乙方规章制度对丙方进行管理，并有权决定奖惩。甲方要定期了解丙方的思想、业务学习等情况，并予以必要的指导。

若丙方因故需中途辍学，由乙方与甲方共同协商处理，丙方回甲方工作。

甲方对丙方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可以提出建议，最后由乙方确定。

乙方负责审核丙方的学习情况，若丙方符合毕业要求，发给毕业证书；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，授予博士学位。

丙方在分配前如要求改变就业去向，应征得甲方同意。

本协议经三方签字，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有效期到丙方终止学习并离开乙方为止。本协议一式三份，三方各保存一份。

其他备注说明。

甲方（公章）           乙方（公章）           丙方签名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负责人签章：

电话:
                  电话:0743-8565122      电话:

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